附件十一中国广告主协会媒体工作委员会副主席单位提供的
服务项内容
（一）副主席本人出席我会重要活动，免收会议费：

1、媒体工作委员会主席团会议；

2、应邀参加协会成员大会；
3、参与广告主企业创新发展和营销战略交流会；

4、参与或听取对《广告法（修订）》、“中国承诺”行动计划有关活动
5、协会举办的国内培训、国际会议、专题讲座、论坛等会议和活动。

（二）副主席本人可受委托参与其他服务：

1、受中国广告主协会媒体工作委员会推荐和委托，副主席本人代表中国广告主协会媒体工作委员会参加国际活动；

2、受中国广告主协会媒体工作委员会的推荐和委托，副主席本人以中国广告主协会专家委员的名义参加国际学术交流和会议。

（三）副主席单位享受的其他服务

1、免费赠送：《广告主通讯》（内部通讯，全年12期）、举办活动或讲座的资料汇编、提供各种文件及有关资料；
2、免费在我会通讯或网站上进行宣传和介绍（一年4次）；
3、优先、优惠在我会举办的活动和会议中进行宣传报道；
4、优先、优惠分享我会组织的课题研究成果；
5、优先、优惠参加我会的出国考察、涉外培训、国际会议等对外交流活动；
6、优先、优惠参加我会与世界广告主联合会或与其他国家广告主协会联合举办的会议和活动；

7、免费与协会网站联接。
（四）副主席单位享受附加价值服务

1、每个成员拥有加入密码：我们将利用世界广告主联合会信息平台与副主席单位分享相关资讯以及全球市场趋势；

2、协助进行创意、知识产权保护及相关维权保护；

3、搭建广告主企业成员营销和市场开拓个性化服务平台
A：成员在经营中遇到政策、法律上的困难可直接反映到协会，协会将协助解决；

B：根据成员需求，提供全球相关地区消费需求和市场调查；

C：提供与企业成员进行面对面交流平台，与广告主企业探讨媒体的变化和消费者的需求；
E：定期提供行业营销发展趋势研究；

